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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抑或税:民初国民捐的再省思 

马陵合
1
 

(安徽师范大学，安徽 合肥 241000) 

【摘 要】：黄兴在南京留守府期间倡导的国民捐，在承续晚清国民捐的基础上，试图获得合法税种资格，明显

带有累进制所得税和财产税的税制内涵。新生共和政体诞生之初，这种国民捐献形式在彰显民众爱国热诚的同时，

也意在纠正晚清杂捐丛生的弊端，进而成为规制化的近似于税的财政收入。尽管民初国民捐仅昙花一现，但所折射

的诸多问题颇值玩味，其中最为核心的当为国人对捐与税的辩知。民国时期，以捐为名目的针对特定阶层的所得税

仍时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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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捐”一词最早出现在清末，它一出现便与救济财政联系在一起。1 民国肇始，国民捐一词再次被用于募集民资，以救

国穷。1912 年 1 月，汉口商务总会为补助民军之用，除号召绅商个人捐献外，并发起国民捐，向平民百姓劝募。不到两个月共

募捐 11.5万元。2这种捐款虽名为中华民国国民捐，但仅限于一省范围之内，与其他形式的募捐方式没有太大的区别。本文所述

的是黄兴在南京留守府期间倡导的，并在全国推行的国民捐，其规模与影响远超此前的国民捐。3类似国民捐这种特殊财政收入

形态，民初不是首创，也非终点，这说明，近代中国对捐的认知，在承继之中，亦有着微妙的变化。 

一、国民捐的由捐而税 

前清以来因滥借外债，损失大量利权，有识之士力图寻求一条依靠自己力量解决财政困难的途径。临时政府北迁后，袁世凯

政府积极向银行团寻求财政支持，但因唐绍仪“擅借”比国借款，与银行团交涉趋于破裂，银行团也不作任何让步，反而变本加

厉地提出监督债款收支、监督裁撤军队等要求。1912 年 4 月初，黄兴通电表示，列强以外债要挟，将置新生民国于死地。若不

抵制，势将“国势岌岌，不可终日”。4他寄望四万万同胞“急公好义，慷慨乐输”，以纾国难。为此，黄兴在 4月 29日发出通

电，第一次提出了他的国民捐构想。他认为除极贫之民众外，中产以上之人，以人均捐献一元来计，可得 4 亿元。只是对于富

者，“累进法行之，所得较多者，亦可仿所得税法征之，……于特别劝募之中，仍寓公平征取之意”。4清末因有筹还国债运动，

也倡办过国民捐，只是未见实效，尽管在动机上颇为相似，但是民元国民捐还是与清末筹还国债存在本质上的差别。章士钊曾

言:“此次之捐则仅谋抵外债使不入，或入而不过多其数也，……其所收不至之外国，而以已之财供已之用”，并认为其符合“生

计学理”。5 

黄兴倡导国民捐所表现出毁家纾难的真诚，在民国成立伊始颇得社会赞许。国民捐被时人视作巩固共和制的义举。“海内英

贤豪杰发起国民捐以为抵制之计，宁沪陆海界，首先实行，政学军商各界相继筹办。”6应捐的浪潮波及全国，甚至在四川，重

庆“人们对此事表现很大的热情。据说，已把五十万两银两汇往北京，另一笔一百十万两银两的款项不久便接着汇去。发起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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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动的人们竟说一亿银两是最终将得到的最保守的估计”。7这些数额充其量只是一种假想而已。 

相比较而言，在国民捐兴起之初，应捐者主要是南方地区的军人，工商阶层响应者尚少。
8
南方军人所以积极响应国民捐，

除有高昂的革命热情外，主要还有对袁世凯压制南方军队政策的愤懑。即使在饔飧不继的情况下，他们主动捐出薪俸以助国家，

体现了爱国军人“纵使无家可毁，安肯有难不纾”的情怀。但是军政人员自有资产有限，他们更多是通过减俸方式纳捐，从现有

资料来看，累进特色还是比较鲜明的。 

在黄兴看来，如何在更大范围内推行国民捐，是这场活动是否能取得实效的突破口。黄兴一再强调，国民捐虽为无偿捐献，

但利在长远，利在国家，“利公即所以利私”，当然是寄望拥有丰厚资财的工商阶层慷慨解囊。国民捐征收比率低，对平时动辄

“耗弃巨资”的富有者来说只不过需“略加节啬已足供此”。黎元洪等地方实力派曾建议把国民捐和前清爱国公债合并。黄兴

则对此加以拒绝，他认为捐债有是否偿还的区别，若同时举行“实为滞碍”，“恐无一当”，而且断言举办公债“似非此时急

务”。4黄兴将国民捐定位于所有税。“国民捐宜用累进法用所得税法，以平均其担负，而使一人罔或幸免。彼曰国民捐与寻常

捐务不同，并无强迫性质，宜不分年龄贫富，不拘数目多寡，以觇国人爱国心之厚薄。我不识国民于此又将何去何从，以担负此

一分子之义务。呜呼噫嘻!此之谓共和之新民国。”9 

然而，国民捐是否可以作为新生共和国民的义务，一开始就受到各方质疑。《申报》的评论就称:“各地之捐，宜由各地方自

治团体定为规制，量力输捐，以表白其爱国之微诚，不必由行政长官代为之谋，致有类于勒捐之故事，损我共和之真相焉。”捐

款，还是捐税，背后是关于国家汲取财政收入上的理念之争。中华民国承认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则法定税率之外，除非自愿，政

府不能对民众进行勒捐。但是，黄兴的这种募款主张显然与同盟会早期筹款历程有关。同盟会从南洋、旧金山多次募得华侨巨资

支持革命，也不是用征税方法进行的。黄兴只是倡议举办国民捐，并无意去主持国民捐运动。他曾对袁世凯明确表示:“惟垂鉴

而采择之是幸”，
4
寄望于财政部拟定详细章程，确定统一的劝募机关和管理方法，经参议院通过宣布，全国一致遵章举办。在

倡导国民捐之初，各地响应的姿态有别，有的债捐并举，有的名为捐，实为债。如何规范国民捐，已备受关注。夏廷桢主张配合

黄兴的国民捐，并主动要求提供其拟订的章程供黄兴参考。10上海制造局兵工学校校长王维泰不仅自己率先捐 50 元，还提出应

联合各地方政府一面提倡捐输，一面颁布章程，“定以一元为率，累增听便，惟归束处总须指定，切勿蹈滥捐之覆辙为祷”。具

体措施如下: 

责成各县民政长出具三联印单，每册百张，编定号数，预先出示，通告国民，以印单为凭，如无民政长印单，即系冒捐，切

勿轻交捐款。 

国民捐款专备抵还外债，不得移作别用，先饬外交总长咨会各银行，如逢应还外债之期，须经总令知国会，广告全国人民一

体知晓，然后咨照剧付。 

国民捐一人出一次为限，既经捐过，执有印单者，不得再强迫。国民捐为人民自救其国起见，全凭各发爱国天良，互相劝导，

不得仗势狥情，致多烦扰，尤不可如从前分省分县摊派定额。 

从这份简章可以看出，政府的介入成分显然比较明显，同时对“从前分省分县摊派定额”的陋习提出了修正。当然，最终还

需要国务院财政部同意，并呈参议院批准。111912 年 5 月 10 日，黄兴在致各方的通电，表示“俟政府颁布国民捐单程后，仍照

章再捐”。
12
可见，黄兴与国民捐的响应者们，大都认为国民捐不单是出于爱国热情的捐献，而应该成为一种义务捐献与所得税

相结合的增加财政收入的方式。只是，若具有税的性质，应遵行怎样的征收原则，及如何设计这种特殊的税种，在此时并没有很

快进入议定的程序和流程。但是，从总的趋势而言，实行类似所得税的国民捐，已得到普遍的认同。13在垫款风波出现后，各地

自主制订纳捐制度的现象更为突出，但根据财产和所得累进式缴纳则是设计征收方案时共同遵守的基本原则。 

二、国民捐中的所得税因素及各方因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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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 年 5 月 17 日，熊希龄与外国银行团签订了《垫款合同》和《监视开支暂时垫款章程》。根据合同，银行团借给袁世凯

政府上海库平银 300万两，但章程中附有监督财政与裁减军队等苛刻条件，消息传出，舆论大哗。1912年 5月 25日，在致袁世

凯及国务院电中，黄兴正式提出了劝募国民捐章程二十余条。其要点有:财产不满 500元者，捐额多少自便，其余均以累进法征

收，最低为 0.2%，最高为 16%;政学军商各界及各工厂之职工，除以财产纳捐外，应按照月俸多寡，分别纳捐 10—20%，以三个

月为限;捐至百元以上，政府给予证书和金、银、铜牌，进行鼓励;加强征收管理。其征收由财政部会同地方办理，支出必须经议

会批准。4第二天(5月 26日)，袁世凯复电表示“支持”，并已将章程“交国务院核明提义，以付殷拳提倡之怀”。显然，黄兴

所设计的捐献办法带有明显的累进制所得税和财产税的意味，希望突破单纯自愿捐纳，而力图使之成为规制化的近似于税的财

政收入来源。 

为避免逼捐勒索之嫌，社会各团体的设计大致与黄兴的方案差异不大，也倾向于将国民捐直接定位于所得税。但因却缺乏法

理依据和相关立法程序，他们所设计的国民捐只能游移于捐与税之间，定位并不清晰。他们大都既将国民捐视为自愿捐献，又暗

含强制性，对一定范围内的人员而言是一种义务，如政府官员和某些政党的党员;在缴纳数额上也实行的是与所得税类似的累进

制。上海制造局兵工学堂校长王柳生等人投书《申报》，公布了他们拟定的《劝募国民捐减借外债备抵赔款简章》。内容为: 

国民捐多集国民之资，即少借外国之债，即减轻国民赔偿之担负，即预筹国民生计之本源。其款交存外国银行，专为抵债之

用。务予国民以监督之权，以昭大信。 

国民捐款虽由官长经收，即存外国银行。按月有统一表报，决不存中国各行庄号，致多影射纠葛，以启国民疑虑。 

国民捐以一银元为率，增至十百千万，各听国民自愿，勿得勉强勒派。至一银元以内一概不捐，以免苛烦扰。 

国民捐册，责成各县民政长出具三联印单，每册百张，编定号数，预先出示通吿国民，以印单为凭。如无民政长印单，即系

冒捐切，勿轻交捐款。 

国民捐册由民政长联合工商军学各界代表承领捐册，分别劝募，按月报缴一次。 

国民捐理由须颁简明广吿，饬各县民政长刷印，先交各界代表集会演说，分送以资激劝。 

国民捐款按月由各民政长交民政总长，或本管司长处先将捐户姓名开列榜示，并送登各报征信其款。各省由民政司长统收汇

交外国在中国开设之著名银行，照章起息，听候定期划抵债欵。 

国民捐款专备抵还外债，不得移作别用。先饬外交总长咨会各银行，如逢应还外债之期，须经总统令知国会广吿，全国人民

一体知晓，然后咨照据付。 

国民捐一人以出一次为限，既经捐过执有印单者不得再强追，至限期以一年为度，先于三个月前由总统令知国会，饬各民政

长广吿。 

国民捐为人民自救其国起见，全凭各发爱国天良，互相劝导，不得仗势舆情，致多烦扰，尤不可如从前分省分县指派定额。

以一元为率，多捐听便。定期以一次为率，多次听便。 

国民捐虽经颁发简明广吿，分头演说，尤恐未能尽晓，应先由为民表率之各署长、各局所厅区长及各科员司人等将所得每月

月俸先行捐一成至二三成，以为提倡，亦以一次为限，俾商学界可以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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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捐不限贫富，愿捐者听便。如各地方工商军学界代表有未能周全劝导集收之处，应由民政长设立收捐处所，听人自行缴

纳单为凭。 

国民捐会集处在上海，专设国民捐统一收发局，各省须汇解到沪，按月开列清单，登报俾国民周知。14 

少年中国党本部也提出国民捐办法十条，内容如下: 

国民捐理由(减借外债以救国难)及用途(助本国行政费及生产的不专指偿还外债之用)本党派员随地演说，或编成白话分送

各团体，仰即传播于人民以资激劝。 

本党党员输国民捐十元以上或募捐至百元以上者，本党认为名誉党员。 

本党对于国民捐派出演讲员及劝募员，系纯然义务性质，一切旅费或由个人自认，或由本党公项内拨助，与国民捐捐款无涉。 

本党党员未输国民捐者，本党得将该党员选举议员及被举为议员之权停止三次。 

自本党提倡国民捐办法宣布后，凡欲入党者须对本党愿输国民捐，方可入党，否则谢绝。 

本党党员愿输国民捐者，捐欵不必尽由本部缴出，党员得随意交收捐处所，总以取得收据为证。 

国民捐详细办法未颁布以前，本党党员有急愿输出，以资提倡者，可交本部转送银行暂存，并登报征信。俟有正式收据由本

部领取再给。 

本党党员愿输国民捐者捐款，以一银元为单位，增至十百千万均听自愿，惟未及一元不收。 

本党因国民捐已处迫不容缓之势，本部暨各支部分部均宣一律提倡。 

国民捐详细办法俟中央政府颁布后，本党即联合各团体同一进行。15 

对此，一些人对在共和政体下仍然以捐的方式获得财政收入表示反感。同时，也认为征求类似所得税时机并不成熟。王引才

发表《兴国公债说》一文，对国民捐提出三点担忧: 

今我国所急者莫若财政矣。欲弭内讧外患，非国人自捐巨欵不可。于是国民捐之声洋洋盈耳矣。然扑诸情势，多恐不能有如

何也。 

捐者，弃也。今国民程度虽不高而不肯放弃权利之心渐重。非真兴大公无我，爱国之道德达于极点，谁肯掷一去不可复回之

银钱，名不正则言难顺，其可虑者一也。 

光复时军饷已形竭蹶。即以上海而论，所募军饷不过五六十万，地方已啧有烦言，非都督早饬截止，谣言将不知何底。今相

去未久，恐主持国民捐者向人启口为难，此其可虑者二也。 

京津宁苏各地向所谓安分良民本厌恶军事，况加以兵变之丧失，对于国家方抱怨之不暇，则又安望慷慨乐输?推诸粤汉等，

曾经兵燹之地，人情大概可知。故国民捐一事，但有军学政三界之踊跃，其何能济此。其可虑者三也。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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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 6月，谭人凤在《声明未列名提倡国民捐电》称: 

目前南京同乡开全体大会，决议反对借款，提倡国民捐，擅用鄙人名发电，并送登报端，殊属荒谬。窃国民捐无法律上之性

质，徒出于一时少数者之感情，安能普通(遍)?湘人在宁，流离失所者占过半数，所谓愿毁家纾难者，试问有家者有几?有家而愿

毁者又有几?信口狂谈，无意识已极。17 

章太炎则对这种勒迫民众的筹款之举尽加挞伐: 

虽然，勒捐宁可以救贫乎?徒使骣卒得以骚扰，巨猾遂其诈欺，财入私囊，无益国家经费，就得少半，亦零落不可成章。且

富人怵于勒捐之祸，则相率迁居租界，以避其锋，最富者乃自租界而迁青岛。聚中国之财币，悉归诸外国银行，他日虽经常租税，

犹无自征收也。18 

正是缺乏一种确定的制度设计，且偏向于临时筹措经费的捐，所以，各地的举措差异纷呈，章程内容歧义互见。征收机关有

的是由地方政府组织，有各团体联合而成，但往往只徒有虚名。如上海和南京的国民捐办法就大异其趣:南京主要对官员、军佐

实行减俸，对资产者实行 0.5—16%的累进比率征收，并带有强迫性质;上海只是设立收款机关，对应募者分别发给捐券，并无强

迫性质。此外，债捐并举、债捐不分在当时是一个普遍现象。黎元洪在湖北征收国民捐的办法是:“设立救国会办理，面收捐款，

面给债票，故湖北国民捐之名，似应易为湖北国民公债之号。”19共和建设讨论会则以为国民捐无论任何征收，终不能多得，充

其量只可供目前之“小费”，因而建议采取国民捐的四种变通办法:所得税;年金公债;国立人寿保险;中央银行股本。19广东香山

干脆改国民捐为国民公债，成年男子每人至少交一元，多出者听之。其与国民捐的区别在于，“偿还均有定期，且按本行息，非

别项认捐可比”。201912年 6月 6日，沈英培条陈国民捐意见书。他认为国民捐“办善则存，不善则亡”，他要求袁世凯和黎元

洪除“例减外，各自承认国民捐若干”。他还建议根据捐款多少，给予不同称谓，以财产千元捐纳二元为率，称按契捐。自铜元

1枚至 20枚者为爱国捐，逾铜元 20枚至银元 1枚者称保国捐，银元 1—10元为报国捐，10元以上为特别捐。21对此带有累进性

质的规则，《申报》评论道: 

此曰国民捐宜用累进法，用所得税法，以平均其担负，而使一人罔或幸免。彼曰国民捐与寻常捐务不同，并无强迫性质，宜

不分年龄贫富，不拘数目多寡，以觇国人爱国心之厚薄。我不识国民于此又将何去何从，以担负此一分子之义务。9 

当时更多人的认为，国民捐与税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认为政府要摆脱财政困境，还是在于建立的完善的税制，“俟税

务则例之修订，与税务人材之养成，相与改良税法而增收入款，使岁债不期减而自减，洵为善策”。国民捐则更类似于公债，

“国民捐与公债在募集者之受用，而在应募者则因果俱异。申言之，则募集者之受用同在得款，而在应募者论其原因，则彼为喻

利，此为喻义。论其结果，在彼固以国家为债务者，在此则不以国家为债务者。此其间固不可同日语也”。22在江西一次政界会

议上，财政司长魏斯灵曾谈及国民捐与税的区别，“亩捐与国民捐性质略有不同，因国民捐系道德上之观念，而亩捐系法律上所

规定”。23 

从国民捐的制度设计理念而言，其义务性、强制性并存，难分捐税之别。反对者的理由主要在于国民捐有勒迫之嫌。考诸黄

兴倡导国民捐的本意，这种责难并非能道出其缺乏实际功用的症结。国民捐虽名为捐，实质带有一种强制性的所得税性质，这种

强制在黄兴看来只是“数百元家资者，取银数毛，千元家资，取银一元。由是言之，虽近于强迫，而实非强迫也”。4 正是各地

对国民捐的理解不同，使黄兴处于两难境地，既感叹各地人民的爱国热情，又无法找到妥善的协调方法，只表示所集之款“请暂

存贵处”，而静待中央政府颁布统一章程。这实际上放弃了对国民捐运动的组织权，使之一直处于散漫无序状态。上述症结实际

上反映民初政局的一些基本冲突，有政治的猜忌，有财政上的歧见，民族资产阶级的向背。 

三、国民捐被诬为“强迫勒捐”及其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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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倡导国民捐后，各色人物纷纷就此发表意见，有长篇大论，也有讽刺小品，各种评说，莫衷一是。但观之当时的舆论，

并非一片赞许之声，可以明显地感到黄兴所面临的压力。这种压力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国民捐背后的“动机”质疑。民初一些试图在政治上排斥革命党人的各派政治人物，常常将国民捐视为黄兴在沽名

钓誉，“逞其非常浮躁之性情，文过饰非，肆意谩骂，欺人且以自欺，以卫护前欠之私，遂湮没其固有之天良，而有意混淆天下

之是非，以祸吾民国者自祸矣”。19黎元洪更是指责黄兴“抚存无术，重以捐输，下民何辜，遭此剥削，忝尸公仆，能无赧然。”19

所有这些给业已处于政治被动地位的黄兴增加了阻力，削弱其在国民捐运动中的影响力。黄兴于 1912年 9月在北京的一次演讲

中公开表示，他所倡导的国民捐运动“竟有政党之反对”，这里所指的是统一党。章炳麟曾于 6月 5日发表《论国民捐之弊》一

文，对国民捐加以指责。但是，革命党人在善后大借款陷于停顿之后，以国民捐抵制外债的意愿明显减弱了。7月，善后大借款

谈判因中方抵制趋于中断，熊希龄也迫于压力而辞职，并转而主张在银行团之外搞“小借主义”。革命党人和袁世凯政府在外债

问题上的斗争也由此趋于平息，孙、黄等人甚至在外债问题上由激烈排拒转变为有限度的认同。1912年 9月 14日，黄兴在北京

报界欢迎会上，一改以前态度，强调借债的必要性:“此时借款虽抵押失利甚巨，若往后则易见其重利息，倍蓰有逾于今，何不

此时即借乎?望此后牺牲党见，勿极力攻击借款”。4孙中山北上后，主动和袁世凯协商国民捐的善后工作，他曾说:“上海承认

之国民捐已及百万，可由饬随收随遣，早遣一名即早减一名之饷。如此办法，已省往来汇兑许多周折，而为利益更进一层云。袁

总统深然其说”。
24
他们态度的微妙变化已经表明国民捐只有短暂的存在价值和政治使命。 

第二，倡导类似征税的国民捐，反映了黄兴等革命党人对发行内债弥补财政短缺可能存在的弊害过于敏感。实际上，民初认

为国民捐危害大于外债的言说，并不乏见。国民协会公开宣扬“国民捐之害大，外债之害小，借外债之害犹可补救。国民捐之害，

必至危亡。”19 共和建设讨论会则认为“仅此涓滴之国民捐，也胡济于事。”19 周自齐把外债比作“砒石”，把国民捐喻作“硝

黄”，“服砒石则可治，而徐图生机，服硝黄则无功而反速死命”。19黄兴将国民捐由捐款改变为捐税，也有其不得已的理由在。

国民捐对当时财政困难难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若强制推行，只会给自己的统治带来不利的后果。是选择内债，还是国民捐，

在民初，似可检验民众对“国民”身份的认同的特定内涵和验证政府的可置信的程度。对于内债，受晚清以来内债发行效果不佳

的影响，与其认购有回报、实际可能血本无归的内债，倒不如以捐献的方式对新生的民国表示支持，但问题在于体现公平负担原

则的累进式的认捐，是否设计出合理的征收程序和征收标准，所得捐款能否得到有效的监督，政府无力也不愿为此作出努力。民

众试图展现共和国民身份的行为，却无法纳入共和政体的实际运作之中。民众热情与新生共和国财税制度的生成，缺乏应有互动

与配合。 

第三，怀疑国民捐的可操作性。因在中国税制史上，捐税的界限并不清晰，捐自然有可能演变为税。黄兴等人有着将国民捐

视为一种所得税的设想，然而，程德全、黎元洪、陈绍常、张镇芳等地方大员都发出通电反对国民捐的所得税形式。吉林都督陈

绍常观点颇具代表性:“个人之所得，除在官人员可按册而稽外，其余工商各界皆非精密调查不为功，稍失详审即难行均平，阻

力横生。”结果，可捐者只有政府官员，“不谛政府减少支出，非真增加收入也”。但是，民众对官员能否认捐也持怀疑态度，

可能的结果是，“劝众同胞人人缩食，毁家纾难，助各都督夜夜偎红绮翠，对酒当歌”。25 此外，全国各地冒名勒捐、派捐抗

捐的新闻仍层出不穷，安徽繁昌县因国民捐酿成罢市风潮，奉天发生兵变，也声称是由于官长勒逼国民捐。这种乱象为袁世凯从

支持国民捐转而压制与限制，提供了口实。 

身为财政总长的熊希龄表现得非常圆滑。1912 年 5 月下旬，在《答有关国民捐的质问复参议院函》中，他明确表示，财政

部并将对国民捐视为民众的义务，也并没有将国民捐视为所得税。 

第所谓国民捐者，原本子国民爱国热忱，自由输捐，以图报效者也。若出于强迫，或出于限制，即失国民捐之真意。何则?

财产自由载予约法;且国民于正当租税外，并无输捐义务。自闻南方倡议国民捐后，本部当即拟具章程，通电各省，但只定交款

机关、收款证据，并集款之报告支用等法，而绝不涉及劝募之方法，此意可深思。一则曰非交以上所指各机关，本部不担责任。

再则曰如愿以所捐之数承领公债，亦可照准。本部哀此穷黎，力维国脉，方矜护之不暇，何忍搜括?要之，国民财产为全国财源，

竭泽而渔，即髓取给一时，断难善于其后。累进法在各国于所得税中，尚必除生计费外以为计算，从无于年得百数十元者亦取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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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二之理。况其累进率之不止此乎?26 

第四，1912 年 6 月 30 日，袁世凯发布《申禁强迫国民捐令》，禁止“强迫勒捐”，此令虽没有完全禁止国民捐，却给国民

捐贴上了有违保护民众财产的共和精神之标签。27这也堵塞了国民捐转向累进式所得税的通道，使得国民捐与新生共和国体的关

联性不复存在，当时外国人似也明察于此，“现在人们对于通过这种方式重新组织国家的可能性已经完全失望”。7此后，国民

捐虽名称犹在，但其反对外债、救济财政的意义已不复存在。据统计，1912 年至 1913 年 6 月，国民捐收入 305 万余元，其中

1912年为 255万余元。28 

第五，纵观昙花一现的民元国民捐，可以折射出晚清以来在税、捐之间的纠结与无奈。因战争、赔款、新政，各种杂税、杂

捐层出不穷，多如牛毛。到咸丰末年，“各处办捐，有指捐、借捐、炮船捐、亩捐、米捐、饷捐、堤工捐、船捐、房捐、盐捐、

板捐、活捐，名目滋多”。29 甲午战后，战争赔款以及偿还借款，又加剧了财政的困窘，“仅恃田赋、厘金，万无能敷之理”。
30 如福建摊派的庚子赔款，“取之五项捐，曰随粮，曰贾，曰铺，曰膏，曰酒”。31 广东则“督饬司道将粮捐、房捐、膏捐、酒

捐、猪捐之类，先后委员招商设局，并责成地方官分别举办。”32张之洞曾如此解释晚清的厘捐之间的差异。 

各省于厘金之外，多有实系内销报部充正用而不在报部厘金数内者，或名曰“捐”，或名曰“经费”;有事系试办、名已报

而数未报者;有数系约举、未报确数者;有试办之初数少、近日数多者。此非厘金局所管，户部遂不归入厘金数内计算，此类各省

大约亦共有七八百万。33 

新政时期，所征之捐，主要是用于地方自治过程中所产生的财政需求。清政府在地方自治章程中均规定地方捐税可作为地方

自治的经费来源。这类捐税，一般为“一事粉即筹一项收入”。34《福建全省财政说明书》所总结的抽捐原因:“其抽捐之原因有

四:曰学堂，曰警察，曰公益，曰善举。”也就是所谓的“各量地方所出，以谋地方所入”，或“因特定之事而抽收”。税之征

收的强制性，更多体现在国家以政府公权力的保障上，但捐的征收，则体现在以县域为单元的地域社会圈内，基于地方士绅的威

望或传统习惯法而形成的地方自治力量上。“杂税”一般由地方统一征收汇解上缴，大多属于中央财政或国家税性质，“向系报

部”。“杂捐”则多为地方征收，并为地方所用，大多属于地方财政或地方税性质，名目繁多，看似零星，却集腋成裘，大多是

不被中央所掌握的外销款项。刘增合对清季广东、奉天、山西等省的内外销收支进行了统计，从中可以看出，杂捐的收入多为外

销，且数量远远超出杂税。35 实际上，黄兴倡导国民捐，有将地方性的捐上升国家税层面的意图，不过，其延续晚清的杂捐的

痕迹还是很明显的。在 5 月 25 日的一份通电中，黄兴延续了以省级财政为主体的思路。“其收款用联单，由财政司制成盖印，

省议会加印，分别存案存查、持证、收执四种。凡经手人，非有此联单不得收款。由城镇乡各公共团体或银行收集，列榜而汇总

于财政司，随时交银行生息，登报公布。并由省议会稽查，非经国会认可不得指拨，以昭慎重。”12 

1920年代初，曾有人发表对十年前的国民捐进行反思，颇值玩味，论证也甚精辟。 

捐为慈善性质，行于破坏时期，筹捐济穷，原不得已者也。而税与债为法律性质，乃经国大计行于建设时期，正当之事业也。

故经常费取诸税，特别费取诸债，不易之通例各国所遵行者也，而我国近来事事言捐，税者亦捐，债者亦捐，为一种巧于民之手

段，非国民避却应尽义务甘受官吏折勒也，盖官与民相市以伪，其心理有不得不然者在也。夫必能履行偿还之责任者方可谓债，

而我国以捐募之，其应供纳之义务者，当谓之税而我国亦以捐收之，是诚何心，不过曰权宜之术然耳，亦不过曰避加赋之名，得

窃取深仁厚泽之诞词以自誉然耳。……昔黄留守所倡之国民捐，乃展示借外债之困难，且言以所得税法征集之，毅然振倡，各国

(地)亦皆纵风响应，其爱国热诚良足或取，且于中国税法得开一新面目(吾国犹行比例税，未进于递加税)而孰意竟蒙以捐，终未

免如先官吏之掩耳盗铃，可慨也夫。况国民捐在清时因筹国债曾有倡行之者而急公好无多，卒奉发还。继仍发起筹还国债会者，

阴假法律以行仍归无效，而此次国民捐之章程已适用税率徒以一次为限，故名为捐，然一捐之后果无取求于民耶，此留守所未计

及也者也。所谓特别费取诸债，经常费取诸税，黄留守反对借债以供革命后之收束，由此债非供经常费可知，其言国民捐可仿所

得税征收，则此税非供特别费又可知，就令不妨颠倒而已认为国民应有之负担，亦何苦不明正其法律，且均取之于官取于民，亦

何不即为公平之负担，责以急国之急，并可明言他日终当行之而避无可避之所得税哉!乃必效亡清猾吏阴行强制之实而又阳托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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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之名，故窃为留守不取也。36 

若反思之，国民捐若经过参议院和中央政府批准成为法定税种，实际上是缓不济急的。在国民捐倡办和税制设计过程中，中

央政府和参议院并没有作出积极回应。参议院始终表示没有讨论与通过国民捐的相关章程。37财政部甚至表示，捐多由报馆及其

他团体经收，本部“鞭长莫及，难以认可”。38财政部同时又颁布国民捐奖励章程，对提倡国民捐代募或自捐者，根据金额分别

予以不同的爱国徽章和奖状。但实际上标准过高，其最低奖励标准为自捐 100元。39国内民众自捐者少有超过 10元，5角至 2元

者居绝大多数。只有华侨捐资者金额较高。“太摩力利侨商国民捐请奖花名册”1912 年中，捐 100元以上 13名，奖给六等爱国

徽章，100元以上的倡捐者 4名，100—40元者 26名，7名 30—40元，30元以下者 455名。21中央政府仍然将其作为国民捐献，

相应地颁布了奖励章程。可见，若无法将国民捐列入国家税目，地方又无法将之视为稳定的财政收入，那么，国民捐将比晚清以

来的杂捐显得缺乏持久力。捐虽然具有临时应急之意，但若有地方政府推行，则可以成为地方税的构成部分。国民捐却与地方政

府却没有直接的关联。这应是其昙花一现的制度原因，它的意义在于其征收的基准和原则更接近于现代的所得税与资产税。 

四、国民捐之余续 

从税制史发展的角度而言，国民捐的命运，说明捐虽然可以说是中国税制史上的一种变相的税种，兼备捐献和纳税双重性

质，但是，纳捐的主体始终是指特定的群体，或某种具体的经济行为。若将纳捐的主体定位于不同的收入，则自然被视一种“勒

迫”。这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境遇，多多少少都经历了一段对所得税与人的自由之间矛盾进行调适的历程。崔敬伯曾对美国和

法国的所得税开征的波折有过简洁的描述，这里不妨引之作为考察中国的捐献与所得税之间关系的演变: 

美国因合并各州而完成建国事业，最初专行州所得税。至于采用联邦所得税(federal incometax)乃一八六二年七月之事。

其后改废无常，时行时止。至一九一三年二月，断行宪法之改正，始将所谓“联邦所得税违反宪法”之积年的非难一扫而空，于

一九一三年十月制定新所得税法，以致今日。40 

其在法国，外形标准主义的物税，支配人心颇久，如所得税之束缚个人自由的课税，认为违反“人权宣言”，有悖法兰西大

革命之精神，不为法人所欢迎。所得税法案提出之次数超过二百，竟无一次采用。最后至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战勃发，所得税始

实施于法国。40 

此外，近代中国在征收所得税时，还需要解决爱国热情之外的纳税道德。欲养成人民的纳税道德，根本上自应从教育入手，

提高人民的知识程度，同时宜将近代财政观念灌输于社会之中。但此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所得税的施行实有迫不及待之势。在这

里，秦瓒提出这样一个颇有见地的观点:一个良好租税制度的施行本身就有助于养成人民的纳税道德。他认为，“宜迁就人民之

程度”，先行一局部所得税，范围宜狭、税率宜低，尽量采用截源征收法，以期减少征收成本。41 

检视民国初期所得税，可以发现，征收对象却总是以公务人员为主。民国政府于 1914年 1月明令公布第一部《所得税条例》，

采用综合课税制。1915年，民国财政部又拟定呈奉大总统批准公布了《所得税第一期施行细则》。1920年，财政部设立所得税筹

备处筹划开征。同年 9月 15日，大总统明令《所得税条例》自 1921年起施行，同时废止《所得税第一期施行细则》。财政部还

通电各省说明课征所得税的理由，并规定其实收税款以七成振兴教育，三成提倡实业。但各省商会、议会等接连电请缓征，认为

在征税原则上有“非法、不公平、时机未至”三项质疑，在征税技术上则有“税率不公、用途不确、登记法未行、商业设备未完、

难得详细调查”五项弊病。
42
财政部不得已电令除官俸所得税外，其余均暂缓征收。官俸所得税首先在北京开征，1921 年仅收

10311.67元，且多为官薪俸扣缴部分。后来财政日益困难，官员薪俸难以保证，官俸所得税自然没有着落。43鉴于此，财政部遂

将所得税筹备处撤销，在赋税司内增设第六科，继续办理所得税事务。后政局动荡，所得税开征陷于停顿状态。 

1928 年，国民党中央党部以党员抚恤，需款甚殷，特创办公务人员所得捐，专充国民党员抚恤金之用。颁布《所得捐条例

六条》《所得捐征收细则十六条》，此项所得捐逐月由公务人员俸给中扣缴之，其所实行之税率为累进制比例税制。大致情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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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50元以下，免征;50—100元，1%;101—200元，2%;201—300元，3%;301—400元，4%;401—500元，5%;501—600元，6%;601—

700元，7%;701—800元，8%。44此项所得捐，每月可达 17万左右，除供党员抚恤之用外，可负担一部分文化教育之经费。时人

认为:“因其课税范围仅于国府以下各机关之公务人员，故仅认为所得捐不能认为所得税，然吾人亦可认之为所得税之局部施

行。”45此颇类似清代早期的“摊捐”。清代的摊捐，是指地方政府以强制摊扣官员(尤其是州县官)养廉银的方式，筹措无法“作

正支销”的公务经费。46其中，捐与税的混合，倒可以看出其发展脉络，而针对性的捐较易实行。民国时期，以捐为名目的针对

特定阶层的所得税仍时有出现，47但制度性的所得税或资产税的推行，却是漫漫长路。 

注释： 

1 清末的国民捐，由《京话日报》的一位热心读者王子贞倡议，《京话日报》主持者彭翼仲、梁济、杭辛斋等人推动，事在

1905年 9月。后续的事件，如当年 12月主事黄玉麟呈请财政处创办国民捐，次年 4月安徽吴紫瑛倡办女子国民捐，可视为国民

捐运动的后劲。相关研究参见:贾艳丽:《〈京话日报〉与 20 世纪初年国民捐运动》，《清史研究》2006 年第 3 期;王鸿莉:《清末

国民捐运动考》，载《现代中国》(第 1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 1期，总第 25号，中华书局 1978年版，第

611页。当时，报章有华侨向武昌捐饷的报道，但不知是否确实。“华侨捐饷鄂垣开办国民捐以来，解囊输将者甚形踊跃。日昨

复有巴逹维亚之华侨汇寄国民捐欵一万元，聊助饷需。又参议夏君道南亦缴洋一千六百元云，系某华侨托伊代输之国民捐。”

《湖北通信》，《申报》1912年 1月 20日，第 7版。 

3 关于黄兴倡导国民捐的早期成果有赵宗颇:《黄兴与国民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 年第 3 期;陈

长河:《黄兴与民初国民捐》，《文史精华》2000年第 1期;马陵合:《昙花一现的民初国民捐热潮》，《民国春秋》2000年第 1期。 

4(5)(10)(12)(17)(30)(33)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 1981年版，第 154、172、171、172、202、272、259

页。 

5(6)章士钊:《论黄留守提供国民捐事》(1912 年 5 月 3 日)，载章士钊著:《章士钊全集》(第 2 卷)，文汇出版社 2000 年

版，第 259页。 

6(7)浙江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浙江省图书馆编:《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 562页。 

7(8)(41)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史料》(下册)，中华书局 1986年版，第 609、614—618页。 

8(9)此种国民捐系黄留守发起，各处军队皆已赞成实行。在筹办国民捐会上的演讲，1912 年 5 月 20 日，周元高，孟彭兴，

舒颖云编:《李烈钧集》(上)，中华书局 1996年版，第 44页。 

9(11)(27)苹:《清谈》，《申报》1912年 6月 1日，第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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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3(16)《国务院致电沪军光复军总司令》，《申报》1912年 5月 16日，第 2版。 

14(18)《劝募国民捐减借外债备抵赔款简章》，《申报》1912年 5月 7日，第 7版。 

15(19)《少年中国党本部提倡国民捐办法十则》，《申报》1912年 5月 10日，第 7版。 

16(20)王引才:《兴国公债说》，《申报》1912年 5月 31日，第 7版。 

17(21)石芳勤编:《谭人凤集》，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 49页。 

18(22)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 603-604页。 

19(23)(24)(31)(32)(35)(36)(37)上海经世文编社编辑:《民国经世文编》(财政六)，1914年版，第 59、73、77、56、57、

72、67页。 

20(25)黄彦、李伯新编:《孙中山藏档选编》，中华书局 1986年版，第 216页。 

21(26)(55)“沈英培条陈国民捐意见书”，1912年 6月 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号:1027-950。 

22(28)《敬告今日提倡国民捐者》，《申报》1912年 6月 3日，第 1版。 

23(29)《赣政界会议加捐问题》，《申报》1912年 6月 11日，第 6版。 

24(34)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1911—1912)》，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第 391页。 

25(38)《滑稽联语》，《申报》1912年 5月 7日，第 5版。 

26(39)林增平、周秋光编:《熊希龄集》(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 338页。 

27(40)章伯峰主编:《北洋军阀》(二)，武汉出版社 1990年版，第 1357页。 

28(42)《政府公报》，1913年 3月 17日，8月 9日，11月 29日。此外，当另有华侨国民捐没有统计在内。 

29(43)《清朝续文献通考》卷 46，《征榷十八》，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年版，第 8009页。 

30(44)《广西全省财政说明书》第 1编，《总论·广西财政之概要》。 

31(45)《福建全省财政说明书·杂捐类沿革利弊说明书》第 2章，《五项捐》。 

32(46)档案，朱批奏折。光绪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岑春煊奏:《为广东民情困苦，历奉指派赔款，数巨期迫，筹措惟艰事》。

档案号:04-01-35-0425-066。 

33(47)张之洞致电刘坤一、盛宣怀，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初三日，《张之洞全集》(第 7卷)，第 8669页。 



 

 11 

34(48)魏光奇:《清代民国县制与财政论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 330页。 

35(49)刘增合:《清季中央对外省的财政清查》，《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 6期。 

36(51)康久安:《捐与税债性质之区别》，《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周刊》1921年第 59期。 

37(52)《参议院将诘问政府及黄留守》，《报选》1912年第 4卷第 2期。 

38(53)北京通电，《报选》1912年第 4卷第 2期。 

39(54)《财政部修正国民捐奖励章程》，《秦中公报》第 281号，1913年 2月 21日。 

40(56)(57)崔敬伯:《崔敬伯财政文丛》(上)，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年版，第 263、263页。 

41(58)秦瓒:《中国施行所得税问题》，《社会科学季刊》(北平大学)第 5卷第 4期，1935年。 

42(59)《反对所得税》，《申报》1920年 10月 20日。 

43(60)梁长来:《合纵连横:1920年北洋政府开征所得税中的官商博弈》，中央财经大学博士论文，2017年。 

44(61)财政部抄发征收所得捐条例令(1928 年 6 月 28 日)，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政府财

政金融税收档案史料(1927—1937)》，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7年版，第 1175页。 

45(62)蔡永利:《我国所得税制度之研究》，载张晓明主编:《百年华大文脉世纪学术薪火》(第 1辑)，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第 133页。 

46(63)周健:《清代财政中的摊捐:以嘉道之际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 3期。 

47(64)1947年国民政府开征所谓建特捐，以 50亿元为起征点，但收效甚微，改为救济特捐，也无功而返。时论认为，建国

特捐实则由财产税演化而来，主要在于减少征民难度。建国特捐本身接近于财产所得税，但变为救济特捐后，倒与民初国民捐基

本雷同，认捐为主，实为摊派，“亦即一种分配赋税了。”(社论:《从建国特捐到救济特捐》，《银行周报》第 32卷第 4期，1948

年 1月 28日。)马寅初则强调这种所谓新税，在经济恢复时期是适合开征的。(马寅初:《马寅初全集》(第 13卷)，浙江人民出

版社 1999年版，第 275页。) 


